
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2025年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扶持项目申报指南

序号 项目分类 扶持项目
项目类

别
网上受理期

书面材料
受理期

书面材料受理窗口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申报要点 业务科室 备注

1

科技企业

研发投入
扶持项目

科技企业

研发投入
扶持项目

核准制

2025年12月

24日-2026
年1月26日

2025年12

月24日-

2026年1月
30日

1.深圳市龙岗区政务

服务中心（深圳市龙
岗区龙翔大道8033-1

号，世贸百货斜对

面）
2.深圳市龙岗区政务

服务中心各园区分中

心。

申请扶持应满足《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及《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专项资
金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1.上一年度研发投入300万以上且参照《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满足该年度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要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未通过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生物医药类企业，上一年

度在生物医药(含医疗器械）领域的研发投入300

万以上。
注：参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当年营业收入少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

研发费用比例不低于5%；5000万元至2亿元
（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2亿元以上的企

业，比例不低于3%。研发费用为审后可加计扣除

研发费用数据。
2.符合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并已按

要求在税务部门办理了加计扣除申报。

1.申报书（通过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并打印）。

2.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3.上年度纳税证明（税务部门系统打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4.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件）。

5.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出具、封面含有防伪二
维码的上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

件）。研究开发项目应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研究开发费用计算范围和计算比例按照《关于完善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等政策文件的规

定执行。其中，非国高生物医药类企业，须提供第三方会计师
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出具、封面含有防伪二维码的上年度生

物医药（含医疗器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

（验原件）。
6.单位资质证明材料（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证书复印件；广

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主

管部门公示的名单、文件）。
7企业2024纳税年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表（A类）》整套表。

上述材料用A4纸正反面打印，附有目录及页码，按顺序合并胶

装成册，加盖骑缝公章。书脊处印企业名称，提交一份。凡要
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

1.申报单位未在区统计局填报信息的，请于申报前

到街道统计办填报信息。
2.扶持标准：

上一年度研发投入300万元-1000万元(不含)的，给

予5万元补助;
上一年度研发投入1000万元-3000万元(不含)的，给

予10万元补助;

上一年度研发投入3000万元-6000万元(不含)的，给

予30万元补助;
上一年度研发投入6000万元-1亿元(不含)的，给予

50万元补助;

上一年度研发投入1亿元-10亿元(不含)的，给予100
万元补助。

上一年度研发投入10亿元以上的，给予200万元补助

。
对符合以上条件的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不含深圳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对应补助

金额的150%、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补助；对符合以上
条件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对应补

助金额的200%、最高400万元补助。

其中，对于非国高生物医药类企业，根据其在药品

、医疗器械、细胞及基因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所满足
的上述分档区间，予以相应补助。

成果转化科（联系

人：蔡先生，联系

电话：0755-
28948628）

咨询业务时

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

下午14:00-

18:00
网上受理关

闭时间：

2026年1月26
日下午18：00


